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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星球石墨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政策变更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南通星球石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的相

关《企业会计准则》而进行的相应变更，不涉及对以前年度进行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已披露的
财务报表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一、概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

（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以及《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的通知》，要
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
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根据新租赁准则的要求，作为境内上市公司，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
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根据新租赁
准则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 2006 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及

其相关规定；变更后，公司执行财政部 2018 年发布的新租赁准则。 本次执行的新租赁准则主要
内容如下：

（一）新租赁准则下，承租人将不再区分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所有租赁将采用相同的会计
处理，均须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二）对于使用权资产，承租人能够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
租赁资产剩余使用寿命内计提折旧。无法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能够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
应当在租赁期与租赁资产剩余使用寿命两者孰短的期间内计提折旧。 同时承租人需确定使用
权资产是否发生减值，并对已识别的减值损失进行会计处理；

（三）对于租赁负债，承租人应当计算租赁负债在租赁期内各期间的利息费用，并计入当期
损益；

（四）对于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承租人可以选择不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并
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按照直线法或其他系统合理的方法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损益。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公司
自 2021 年 1 月 1 日开始按照新修订的租赁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进行会

计处理，并根据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新租赁准则与现行租赁准则
的差异追溯调整 2021 年年初留存收益。 执行新租赁准则预计不会对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一）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于 2018� 年 12� 月修订发布的《企业会

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财会〔2018〕35� 号）进行的合理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和披露程序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该事项。

（二）独立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于 2018� 年 12� 月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财会〔2018〕35� 号）进行的合理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
生重大影响。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和披露程序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特此公告。
南通星球石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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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星球石墨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通星球石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星球石墨”）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
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2,942.74 万元（含本数）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
筹资金。在前述事项范围内，提请董事会授权公司财务负责人行使该项事宜的决策权并签署相
关文件，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 2021 年 2 月 9 日出具的《关于同

意南通星球石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494 号），并经
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818.3334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 611,323,689.08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60,202,946.66 元（不含税），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 551,120,742.42 元。 上述募集资金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
《验资报告》（致同验字（2021）第 332C000112 号）。 公司依照规定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
理，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募集

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投资下列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额

1 石墨设备扩产项目 27,010.00 27,010.00
2 研发中心项目 10,109.31 10,109.31
合计 37,119.31 37,119.31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
为加快项目建设以满足公司发展需求， 在本次发行上市的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项

目进展和资金需求，先行以自筹资金投入实施上述项目，待本次资金到位后，按照公司有关募
集资金使用管理的相关规定置换本次发行前已投入使用的自筹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一）以自筹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为顺利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本公司已使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部

分募投项目，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止，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
投资金额为 26,268,155.00 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募集资 金 承 诺 投 资
金额

自筹资金已预先投入
金额

置换金额

1 石墨设备扩产项目 27,010.00 27,010.00 2,626.82 2,626.82

2 研发中心项目 10,109.31 10,109.31 - -

合计 37,119.31 37,119.31 2,626.82 2,626.82

（二）以自筹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情况
本公司募集资金各项发行费用（不含税）合计人民币 60,202,946.66 元，其中承销保荐费（不

含税）40,188,943.34 元已在募集资金中扣除。 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已用自筹资金支付发行费用人
民币 3,159,182.39 元，其中支付承销保荐费用（不含税）2,830,188.68 元，支付发行手续费及其
他 328,993.71 元。 本次拟置换人民币 3,159,182.39 元。

（三）募集资金置换金额
本次拟以募集资金置换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款项计人民币

2,626.82 万元， 已自筹资金支付发行费用人民币 315.92 万元， 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942.74 万元置换上述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致同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就上述事项出具《鉴证报告》（致同专字(2021)第 332C08088 号）。

四、审议程序及专项意见
2021 年 4 月 26 日， 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2,942.74 万元（含
本数）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
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
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 个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五、 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议，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金

额为 2,942.74 万元。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 6� 个月。符合公
司当前的实际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
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不会影响募集资
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一致
同意本议案。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议案符合公司当前的实际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
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等法律、 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的相关规定，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会计师事务所鉴证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

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合理确信上述《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情况的专项说明》不存在重大错报。在审核工作中，我们结合南通星球公司实际情况，
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鉴证
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经审核，我们认为，南通星球公司董事会编制的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的《以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专项说明》中的披露与实际情况相符。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已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就上述事项
出具《鉴证报告》（致同专字(2021)第 332C08088 号），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的自筹资金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 6 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
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内容及审议程序合法合规。本次募集资金置换行为没有与募投项
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事宜无
异议。

特此公告。
南通星球石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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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星球石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以及修
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南通星球石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召开了公司第一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
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 公司注册资本和公司类型变更的相关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 2021 年 2 月 9 日出具的《关于同

意南通星球石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494 号），并经
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818.3334 万股， 公司股票于
2021 年 3 月 24 日起上市交易。 本次发行后， 公司股份总数由 5,455 万股增加至 7,273.3334 万
股，注册资本由 5,455 万元增加至 7,273.3334� 万元，公司类型由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变更为
股份有限公司（已上市），具体公司性质以工商登记为准。

二、 修订《公司章程》的相关情况
公司章程（草案 ）条款 修改后章程条款

第三条 公司于 【】年【】月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
并于 【】年 【】月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作出同意注册决定 ， 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 【】万股 ， 于 【】年 【】月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上市 。

第三条 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9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
通过并于 2021 年 2 月 9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作出同意注册决定 ， 首次向社会公
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818.3334 万股 ， 于 2021 年 3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455 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273.3334 万元。

第十八条

发起人姓名或名称 持股比例

张艺 72.59%
钱淑娟 16.86%
南通北斗星管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3.67%

夏斌 3.67%
孙建军 1.10%
杨志城 1.10%
朱莉 1.01%
合计 100%

第十八条

发起人姓名或名称 持股比例

张艺 54.45%
钱淑娟 12.65%
南通北斗星管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2.75%

夏斌 2.75%
孙建军 0.82%
杨志城 0.82%
朱莉 0.76%
合计 75%

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5,455 万股 ，均为普通股 。
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7,273.3334 万股 ， 均为普通
股 。

第一百〇八条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 ， 其中独立董事 3
名 。

第一百〇八条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 ， 其中独立董事 3
名 。

特此公告。
南通星球石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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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
度公司及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1 年度，公司、各子公司及其相互之间的担保额度累计不超过 40 亿元，在此额度内，公

司及各子公司之间可调剂使用。
是否有反担保：无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包含控股、全资子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根据公司及子公司 2021�

年度的资金需求，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公司及子公
司之间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拟在 2021 年度新增相互担保额度不超过 17 亿元
的担保，连同以前年度到期后延续担保的额度 23 亿元，公司、各子公司及其相互之间的担保额
度累计不超过 40 亿元，在此额度内，公司及各子公司之间可调剂使用。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恭藻
注册资本：人民币 86,050.046 万元
住所：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香江路 78 号
营业范围：国内商业（国家危禁、专营、专控商品除外）；计算机软件开发；装饰装潢；家电、

钟表维修；计算机维修；农副产品代购代销；特许经营；企业管理及相关业务培训。（以下范围限
分支经营）：广告业务、住宿、餐饮服务、保龄球、棋牌、KTV 包房、台球、音乐茶座、卡拉 OK、乒
乓球；柜台租赁；图书零售；零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散装食品
（现场制售）；小包装加碘食盐及小包装多品种食盐；音像制品零售；蔬菜零售批发；停车场服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13,099,168,152.26 元，负债 8,332,674,948.23 元，净资
产 4,766,493,204.03 元。 2020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 8,389,187,376.38 元，营业利润 200,227,604.76
元，净利润 142,632,743.32 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二）控股、全资子公司基本情况
1、利群集团青岛利群商厦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4 年 5 月 24 日
法定代表人：徐瑞泽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000 万元
股本结构：利群股份持股 100%
经营范围：图书、音像制品零售；批发兼零售初级农产品、鲜活水产品、家用电器、文体用

品、计生用品、保健品、二类医疗器械消毒用品（不含化学危险品）、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
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零售散装食品（现场制售）；小包装加碘食盐及小包装多品种食盐零
售；在本店内零售卷烟、雪茄烟（出版物经营许可证，食品流通许可证，食盐零售许可证，烟草专
卖零售许可证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批发、零售：国内商业（国家危禁、专营、专控商品及音
像制品除外）；经济信息咨询服务；物业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停车场服务；金银制品销售及维
修；室内外装饰装潢；数码冲印；柜台租赁；场地租赁；商品陈列展览展示；网络销售；餐饮服务；
室内儿童娱乐设施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0 年度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

总资产 1,019,426,493.37

净资产 436,900,810.37

净利润 19,059,369.59

2、利群集团青岛四方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0 年 5 月 10 日
法定代表人：郭伟
注册资本：人民币 2,600 万元
股本结构：利群股份持股 100%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及网上销售：家用电器、金银制品、手机、鲜水产品、日用百货、珠宝、

皮具、化妆品、服饰、家用电器、通讯器材（不含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文体用品、二类医
疗器械（依据备案凭证开展经营活动）、消毒用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钟表维修；仓储服务（不含
冷冻、冷藏、制冷、危险化学品储存）；餐饮管理服务；柜台租赁；物业管理；会议服务；展览展示
服务；场地租赁；依据《食品经营许可证》、《卫生许可证》、《青岛市经营性停车场登记证》、《烟
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0 年度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

总资产 136,016,974.81

净资产 86,713,430.07

净利润 24,464,968.28

3、福兴祥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2 年 9 月 28 日
法定代表人：徐瑞泽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 万元
股本结构：利群股份持股 100%
经营范围：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粮食加工食品生产；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

品）；食品经营（销售散装食品）；食品经营；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食品生产；豆制品制造；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水果种植；蔬菜种植；日用百货销售；针
纺织品销售；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家用电器销售；日用家电
零售；金银制品销售；珠宝首饰批发；珠宝首饰零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办公用品销售；鲜肉批
发；鲜肉零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汽车新车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
险化学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粮油仓储服务；道路货
物运输站经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020 年度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

总资产 2,095,467,088.26

净资产 684,762,970.21

净利润 160,531,472.17

4、青岛福兴祥商品配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7 年 2 月 25 日
法定代表人：徐瑞泽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00 万元
股本结构：福兴祥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依据道路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开展普通货运业务；依据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开展经营活动；批发、零售：农副产品（不含国
家专营专控）、日用百货、针纺织品、五金交电、消毒用品（不含化学危险品）；仓储服务（不含冷
冻、冷藏、制冷、危险化学品储存，不得在此住所从事仓储服务）；批发、零售：手机、电脑软件、金
银饰品、化妆品、珠宝；家电维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0 年度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

总资产 378,684,064.99

净资产 223,305,991.73

净利润 5,170,535.57

5、青岛宇恒电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 年 3 月 2 日
法定代表人：王文
注册资本：人民币 16,000 万元
股本结构：福兴祥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销售及网上销售：家用电器、蔬菜、鸡蛋、钟表眼镜、数码产品、健身器材、体育娱

乐用品、通讯器材、文化办公用品、美容美发用品、家电配件用品、五金电工器材、日用百货、汽
车配件、汽车美容产品、汽车防盗产品、服装、鞋帽、针纺织品，家电、数码、办公器材、通讯器材
的安装、维修，家电售后咨询，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及液氮制冷），彩扩冲印、摄影，代办手机
卡，场所租赁，物业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不含住宿、餐饮），停车场服务，房屋租赁，以下限分
支机构经营：零售卷烟、雪茄烟、食品，柜台租赁，销售医疗器械，消毒用品，代售公益彩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0 年度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

总资产 699,899,066.25

净资产 309,390,722.03

净利润 13,529,700.12

6、青岛瑞尚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 年 2 月 21 日
法定代表人：徐瑞泽
注册资本：人民币 4,491.5 万元
股本结构：福兴祥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销售（含网上销售）：服装鞋帽、针纺织品、原粮、食品、水果、蔬菜、生鲜肉、禽蛋、

鲜水产品、消毒用品、消杀用品、洗涤洗护用品、美容美发用品、保健食品、保健用品、家电配件、
电子产品及配件、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照相摄影器材及辅件、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金

银首饰、珠宝玉器、工艺品、汽车用品、汽车配件、健身器材、床上用品、家居用品、玩具、母婴用
品、灯具、机电产品、机械设备、网络设备、通讯器材、建筑装饰材料、五金交电、日用百货、家用
电器、钟表眼镜、文体用品，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及液氨制冷），票务代理，经济信息咨询服务
（不含金融、证券、期货），场地租赁，彩扩冲印、摄影，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
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0 年度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

总资产 143,506,074.08

净资产 18,887,618.79

净利润 -1,538,943.76

7、淮安福兴祥物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 年 8 月 16 日
法定代表人：曹莉娟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
股本结构：南通德康置业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普通货物道路运输（须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食品生产、销售（须取得许可证

后方可经营）；日用百货、针织品、纺织品、化妆品、五金交电、家用电器、黄金珠宝饰品、劳保用
品、办公用品、生鲜肉销售；货物仓储服务（危化品除外）；农产品收购（粮食除外）。（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0 年度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

总资产 887,844,824.72

净资产 26,952,667.80

净利润 15,850,706.71

8、淮安宇恒时代电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 年 8 月 20 日
法定代表人：张远霜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
股本结构：青岛宇恒电器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电器、钟表、眼镜、数码产品、健身器材、体育用品、娱乐用品、文化用品、办公用

品、美容用品、日用百货、汽车美容产品、汽车防盗产品、服装、鞋帽、针织品、纺织品、数码产品、
汽车配件、办公器材、通讯器材、家电配件、五金电工器材销售；通讯器材销售、安装、维修；货物
仓储服务（危化品除外）；摄影服务；物业管理服务；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停车场管理服务；
房屋、场地租赁；一类、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2020 年度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

总资产 11,017,191.48

净资产 -6,202,347.78

净利润 -8,172,456.76

9、青岛福兴祥商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 年 9 月 26 日
法定代表人：禹晓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股本结构：青岛福兴祥商品配送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食品经营（销售散装食品）；食品经营

（销售预包装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保健食品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农副产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针纺织品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
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电
子产品销售；化妆品零售；化妆品批发；珠宝首饰零售；珠宝首饰批发；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通
讯设备销售；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卫生陶瓷制品销售；办公用
品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文具用品批发；文具用品零售；汽车零配
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020 年度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

总资产 116,733,567.50

净资产 21,019,411.57

净利润 9,202,855.99

10、青岛鼎誉酒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10 月 30 日
法定代表人：徐瑞泽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
股本结构：福兴祥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经营（销售散装食品）；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销

售；食品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烟草制品零售；婴幼儿
配方乳粉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
审批的项目）；新鲜水果零售；塑料制品销售；鲜肉零售；食用农产品零售；水产品批发；水产品
零售；日用百货销售；针纺织品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日用化学产品销售；珠宝首饰批
发；化妆品零售；珠宝首饰零售；金银制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非
居住房地产租赁；办公用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2020 年度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

总资产 359,265,742.61

净资产 29,824,323.66

净利润 26,830,632.92

11、青岛臻丰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8 月 8 日
法定代表人：曹莉娟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
股本结构：福兴祥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销售：粮食、食用油、米面制品、食品（以上依据主管部门批准文件开展经营活

动）、水果、蔬菜、生鲜肉、禽蛋、鲜水产品，普通货物运输，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及液氨制冷），
企业营销策划，室内外装饰装潢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2020 年度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

总资产 91,944,238.34

净资产 22,238,436.04

净利润 7,998,691.96

12、青岛品尚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6 月 10 日
法定代表人：徐瑞泽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
股本结构：福兴祥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家居用品、日用百货、针纺织品、服装鞋帽、体育用品、汽车装饰用

品、金银首饰、珠宝玉器、钟表、眼镜（不含隐形眼镜）、文化用品（不含图书、报刊、音像制品）、
工艺品、健身器材、电子产品、五金交电、家用电器、家电维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保健食
品、化妆品、洗护用品、消毒用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劳保用品、医疗器械、花卉苗木；市场营销
策划；展览展示服务；普通货物道路运输；经济信息咨询（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
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房屋租赁；物业管理；仓储服务（不含冷库、不含危险
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国际货运代理；国内货运代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经营其他无
需行政审批即可经营的一般经营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2020 年度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

总资产 47,364,397.07

净资产 -9,706.45

净利润 -12,955,351.36

13、胶州市品尚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10 月 31 日
法定代表人：徐瑞泽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

股本结构：福兴祥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家居用品、日用百货、针纺织品、服装鞋帽、体育用品、汽车装饰用

品、金银首饰、珠宝玉器、钟表、眼镜（不含隐形眼镜）、文化用品（不含图书、报刊、音像制品）、
工艺品、健身器材、电子产品、五金交电、家用电器、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保健食品、化妆品、
洗护用品、消毒用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限制或禁止经营的产品，不含冷冻、冷藏、制冷、危险化
学品储存）、劳保用品、医疗器械、花卉苗木，家电维修，市场营销策划，展览展示服务，普通货物
道路运输，经济信息咨询（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
金融业务），房屋租赁，物业管理，仓储服务（不含国家违禁物品和易燃易爆物品，不含危险化学
品等限制或禁止经营的产品，不含冷冻、冷藏、制冷、危险化学品等储存），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不得经营，法律法规限制经营的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0 年度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

总资产 55,705,720.43

净资产 6,970,864.71

净利润 2,502,909.48

14、青岛福记农场食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 年 1 月 9 日
法定代表人：徐瑞泽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股本结构：福兴祥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生鲜肉、水果、

蔬菜、水产品、日用百货、针织纺织品、化妆品、五金交电、家用电器、珠宝首饰、普通劳保用品、
办公用品，收购农副产品，农副产品初加工（仅限筛选、分拣、包装）、销售，食品加工、销售，果
蔬种植，汽车租赁，机械设备租赁，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物流信息查询（以上均
不含快递业务），家用电器安装、维修，仓储理货（不含国家违禁物品和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
品等储存），食品冷冻、冷藏（仅限氟利昂制冷），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
项目不得经营，法律法规限制经营的取得许可证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0 年度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

总资产 102,606,741.42

净资产 24,635,689.02

净利润 6,256,996.79

15、利群集团青岛海琴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 年 12 月 8 日
法定代表人：曹莉娟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25 万元
股本结构：利群股份持股 100%
经营范围：依据《食品经营许可证》开展经营活动；依据《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开展经营活

动；依据《青岛市经营性停车场登记证》开展经营活动；依据《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开展经营活
动；批发、零售及网上销售：二类医疗器械（依据备案凭证开展经营活动）、日用百货、化妆品、金
银珠宝饰品、服装鞋帽、针纺织品、文体用品、办公用品、儿童用品、家用电器、五金工具、消毒用
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钟表维修；仓储服务（不含冷冻、冷藏、制冷及危险化学品）；彩扩、冲印、
摄影服务；柜台、场地出租及配套服务；餐饮管理服务；会议会展服务；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0 年度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

总资产 51,219,016.18

净资产 26,244,364.40

净利润 6,888,685.40

16、利群集团青岛前海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 年 11 月 15 日
法定代表人：徐瑞泽
注册资本：人民币 23,500 万元
股本结构：利群股份持股 100%
经营范围：批发兼零售兼网上销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

零售散装食品（现场制售）；零售：小包装加碘食盐及小包装多品种食盐；停车场服务；零售卷
烟、雪茄烟（食品流通许可证 ,食盐零售许可证 ,停车场 ,烟草零售许可证 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
准）。 批发零售：日用百货、针纺织品、服装鞋帽、五金交电、文化用品、计生用品、二类医疗器
械、消毒用品（不含危险化学用品）、工艺品、珠宝玉器、家具、计算机、家用电器、钟表眼镜维修
销售、柜台租赁、商品陈列展示；物业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场地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2020 年度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

总资产 249,860,614.56

净资产 222,381,962.70

净利润 -1,848,653.17

17、利群集团青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8 年 3 月 31 日
法定代表人：王文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股本结构：利群股份持股 100%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及网上销售：钟表眼镜（不含隐形眼镜）、机械设备及配件、照明设备、

印刷制品、鲜水产品、水果、蔬菜、生肉、禽蛋、珠宝首饰、母婴用品（不含食品药品）、服装、劳动
防护用品、针纺织品、工艺品、鞋帽、箱包、五金交电、花卉苗木、日用百货、家用电器及配件、一
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依据备案凭证开展经营活动）、文化用品、办公用品、办公设备及耗
材、汽车用品（不含成品油）、家居用品、酒店用品、建材、电子产品、通讯产品（不含卫星电视广
播地面接收设施）；依据《食品经营许可证》开展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经营活动；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开展经营活动；代理、制作、设计、发布国内广告业务；家政
服务（不含职业介绍）；经济信息咨询（不含金融、证券、期货、理财、集资、融资等相关业务）；依
据《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开展经营活动；货物及技术进出口；票务代理；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开发
及销售；【计算机网络信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网页制作】（不含互联网上网服务及电信
增值业务）。 经营无需行政审批即可经营的一般经营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0 年度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

总资产 44,327,492.95

净资产 -4,981,587.82

净利润 3,874,147.53

18、利群（青岛）贸易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 年 9 月 7 日
法定代表人：王文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股本结构：青岛福昌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药品批发；药品零售；食品经营（销售散

装食品）；石油、天然气管道储运；黄金及其制品进出口；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鲜肉批发；鲜肉零售；新鲜蔬菜批发；新
鲜蔬菜零售；新鲜水果零售；新鲜水果批发；水产品零售；水产品批发；日用百货销售；针纺织品
销售；化妆品零售；化妆品批发；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鞋帽零售；鞋帽批发；眼镜销售
（不含隐形眼镜）；家用电器销售；通信设备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新能源汽
车整车销售；汽车新车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日
用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通讯设备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日
用家电零售；电子产品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文具用品零售；文具
用品批发；珠宝首饰批发；珠宝首饰零售；运输货物打包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
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

总资产 14,912,890.48

净资产 56,676.20

净利润 56,676.20

19、青岛裕兴昌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 年 6 月 12 日
法定代表人：王文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股本结构：利群股份持股 65%、淮安福兴祥物流有限公司持股 35%
经营范围：保理融资；销售分户（分类）账管理；应收账款催收；非商业性坏账担保；客户资

信调查与评估，与商业保理相关的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

总资产 100,513,543.35

净资产 100,251,990.28

净利润 251,990.28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抵押、质押，担保协议主要内容由担保人本公司、各

控股子公司与银行协商确定。 同时公司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在上述担保额度内办理具体担保
业务时在相关文件上签字，董事会不再就每笔担保业务出具单独的董事会决议，本授权有效期
自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

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认为：本次年度预计担保额度事项，风险可控，公平对等，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 各子公司及其相互之间的担保是在充分考虑公司实际情况的基础

上，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业务发展需求做出的，符合公司及子公司的实际需要。 公司在决策上
述担保事项时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对外担保决策制度》，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同意 2021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事
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担保额度授权外，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也不存在逾期担保的

情形。
特此公告。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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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拟不进行利润

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可供分配利润结转下年度。
● 2020 年度，公司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累计回购股份 26,480,342 股，合计支付的金额

为 159,930,297.56 元（不含手续费、印花税等交易费用）。根据《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
见》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股份回购金额视同现金分
红， 纳入年度现金分红的相关比例计算。 公司 2020 年度现金分红的数额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
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为 111.93%。

●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期末可供分

配利润为人民币 1,537,330,383.50 元。 结合公司经营发展目标，综合考虑公司资金安排和持续
发展的需要，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2020 年度公司拟不进行利润分配和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可供分配利润结转下年度， 该利润分配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

根据《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
则》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以现金为对价，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当年已实施的股份回
购金额视同现金分红，纳入该年度现金分红的相关比例计算。

2020 年度， 公司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累计回购股份 26,480,342 股， 合计支付的金额为
159,930,297.56 元（不含手续费、印花税等交易费用）。 上述金额视同现金分红，纳入年度现金分
红的比例计算。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0 年度合并报表中归
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 142,881,070.41 元， 公司 2020 年度现金分红的数额占合
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为 111.93%。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1、该利润分配预案是基于公司 2020 年度实际经营和盈利情况，以及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

的预期和战略规划，充分考虑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等因素制定的，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况，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

2、我们同意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综合考虑了公司经营发
展需求和股东利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并履行了相关决策程序，同意公
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经营现

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二）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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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
会秘书辞职暨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工作变动，张兵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总裁助理职务，张远霜女士申请辞去公

司副总裁及兼任的利群时代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职务。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规定，上述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同时，公司指定董事
长徐恭藻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直至公司聘任新一任董事会秘书。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张兵先生、张远霜女士在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公司副总裁期间为公
司所作的工作表示感谢！

2021 年 4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
秘书辞职暨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的议案》。 因公司经营需要，根据公司总裁提名，聘任张兵先生为
公司副总裁，并兼任利群时代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聘任张远霜女士为公司总裁助理。（简历附
后）

特此公告。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6 日
简历：
张兵先生，1981 年 10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4 年参加工作，历任青岛宇恒

电器音像部副经理、乳山购物广场总经办副主任、利群商厦总经办副主任、利群集团总裁办公
室副主任、主任、利群股份总裁办公室主任、利群股份营运部部长。 自 2011 年 10 月至 2021 年 4
月，担任利群股份董事会秘书，自 2011 年 12 月至 2021 年 4 月，担任利群股份总裁助理。

张远霜女士，1977 年 10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1 年参加工作，历任利群集
团胶南商厦总经办主任、利群商厦总经办主任、利群商厦副总经理、利群集团四方购物广场副
总经理、利群商厦第一商场总经理、利群商厦家电商场总经理、利群集团即墨商厦总经理、利群
集团淄博购物广场总经理、利群集团海琴广场总经理、青岛宇恒电器总经理。 自 2019 年 7 月至
2021 年 4 月，担任利群股份副总裁兼利群时代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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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

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 2021 年度公
司及子公司拟向包括但不限于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
国银行、交通银行、青岛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民生银行、汇丰银行、
青岛农商银行、齐鲁银行、平安银行、恒丰银行、兴业银行、渤海银行、浙商银行等，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人民币 60 亿元整（最终以合作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主要包括借款、银行承
兑汇票、信用证、贸易融资、黄金租赁、保理、保函等短期信贷业务以及经营性物业、项目融资等
中长期信贷业务。

同时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在上述授信额度内办理具体信贷业务时在相关文件上签字，董
事会不再就每笔信贷业务出具单独的董事会决议， 本授权有效期自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6 日


